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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

第一条为加强对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（APP）信息服务的

管理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维护国家安

全和公共利益，根据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

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》和《国务院关于授权国家互联网信

息办公室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制定本规

定。 

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

提供信息服务，从事互联网应用商店服务，应当遵守本规定。 

本规定所称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，是指通过预装、下载

等方式获取并运行在移动智能终端上、向用户提供信息服务

的应用软件。 

本规定所称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，是指提供信息

服务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所有者或运营者。 

本规定所称互联网应用商店，是指通过互联网提供应用

软件浏览、搜索、下载或开发工具和产品发布服务的平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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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全国移动互联网应用

程序信息内容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。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

依据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内

容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。 

第四条鼓励各级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各人民团体积

极运用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，推进政务公开，提供公共服务，

促进经济社会发展。 

第五条通过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信息服务，应当依

法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资质。从事互联网应用商店服务，

还应当在业务上线运营三十日内向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备案。 

第六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和互联网应用商店服

务提供者不得利用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从事危害国家安全、

扰乱社会秩序、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，

不得利用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制作、复制、发布、传播法律

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。 

第七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应当严格落实信息安

全管理责任，依法履行以下义务： 

（一）按照“后台实名、前台自愿”的原则，对注册用

户进行基于移动电话号码等真实身份信息认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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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立健全用户信息安全保护机制，收集、使用用

户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、正当、必要的原则，明示收集使

用信息的目的、方式和范围，并经用户同意。 

（三）建立健全信息内容审核管理机制，对发布违法违

规信息内容的，视情采取警示、限制功能、暂停更新、关闭

账号等处置措施，保存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。 

（四）依法保障用户在安装或使用过程中的知情权和选

择权，未向用户明示并经用户同意，不得开启收集地理位置、

读取通讯录、使用摄像头、启用录音等功能，不得开启与服

务无关的功能，不得捆绑安装无关应用程序。 

（五）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，不得制作、发布侵犯他人

知识产权的应用程序。 

（六）记录用户日志信息，并保存六十日。 

第八条互联网应用商店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应用程序提供

者履行以下管理责任： 

（一）对应用程序提供者进行真实性、安全性、合法性

等审核，建立信用管理制度，并向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分类备案。 

（二）督促应用程序提供者保护用户信息，完整提供应

用程序获取和使用用户信息的说明，并向用户呈现。 

（三）督促应用程序提供者发布合法信息内容，建立健

全安全审核机制，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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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督促应用程序提供者发布合法应用程序，尊重和

保护应用程序提供者的知识产权。 

对违反前款规定的应用程序提供者，视情采取警示、暂

停发布、下架应用程序等措施，保存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

报告。 

第九条互联网应用商店服务提供者和移动互联网应用程

序提供者应当签订服务协议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，共同遵守

法律法规和平台公约。 

第十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和互联网应用商店服

务提供者应当配合有关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，自觉接受

社会监督，设置便捷的投诉举报入口，及时处理公众投诉举

报。 

第十一条本规定自 2016 年 8 月 1日起施行。 

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规范性文件） 


